
26

体育文化导刊　2017 年 3 月　第 3 期　　Sports Culture Guide No.3 March 2017

1 中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变迁历程

1.1 初创阶段（1949-1957 年）

1949 年，中国共产党结束了“三座大山”统

治奴役中国的历史，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。

“新体育”作为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，

逐步被党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。在当时，由于长

期战乱，中国社会正处于满目疮痍与百废待举的

状态，尤其是大多数人民的身体体质相当羸弱，

对我国的国民工业经济与国防建设产生了非常不

利的影响。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，党中央确立了

“体育为人民服务”的指导思想，即为“新民主主

义建设、为人民的健康、为促进劳动生产率、为

国防建设服务”。围绕这一指导思想，政府颁发了

一些发展农村公共体育的政策文件。1949 年，朱

德同志在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强调：“我们

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、国防、国民健康的利

益服务。学生、市民、农民等群体都要搞体育”[1]。

1953 年，胡耀邦同志在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工

作报告中指出：“在农村应主动发动民兵与青年开

展喜爱的体育活动”[2]。1954 年，贺龙进一步指

出“要利用农闲季节与结合民兵训练来开展农村

体育； 另一方面要提倡农民中固有的，能够增进农

民健康的民间体育”[3]。随着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进

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践推广，村镇的文化事业

不断发展，国家体委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难得的

发展契机，在 1956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首次拟

定了农村体育的发展方针—“服从生产、坚持

业余、自愿、简便易行的体育活动” [4]。该次会议，

使农村体育面貌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，进

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。在该时期，农村公

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建设工作尚处于探索与酝酿阶

段，政策内容较多的是以具有口号性的方式出现

在领导讲话中，而且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。

1.2 曲折发展阶段（1958-1966 年）

1957 年以来，在“大跃进”运动的作用下，

农村公共体育出现了盲目的、浮夸的、与现实不

相符合的发展态势。1958 年，国家体委在制定的

《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》文件中，针对“农村体

育中的运动队、健身指导员、体育协会、活动内

容、裁判员、运动会等指标，在数量目标上做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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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农村经济基础不相符合的标准与要求” [5]，正是因

为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划与部署，直接导致了基层

体育浮夸风的蔓延，滋生了农村体育大搞形式主

义与弄虚作假的现象，明显制约了农村公共体育

的健康发展。1960 年开始，受自然灾害影响，大

多农民生活陷入了连温饱都不能得到正常保障的

困境，体委依据政府部门制定的“调整、巩固、

充实、提高”方针，将体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

竞技体育层面，而群众体育采取收缩战略，农村

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工作因此被暂时终止。随着农

业生产的逐步恢复与好转，农民生活有了一定的

改善，农村体育工作开始出现新的进展。1963 年，

国家体委下发了《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》，提出

了农村体育活动要以城镇为重点的发展思路，要

求在方式上根据生产和生活情况适当开展，利用

农闲和节日、集市开展一些小型比赛。1966 年，

国家体委在《全国体育会议的报告》中指出：“开

展农村体育必须加强领导和总结经验，根据农业

生产水平、体育基础、农民喜爱，从实际出发，

区别对待” [6]。这些战略举措，开创了农村体育工

作的新局面，把农村体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。

在该时期，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，农村公共体育

服务政策具有明显的“大跃进”性、不稳定性、曲

折性。

1.3 严重破坏阶段（1967-1977 年）

“文革”初期，我国整个体育事业逐步陷入瘫

痪状态，农村体育工作跌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

的“最低谷”，农村群体活动基本上无人组织，传

统民俗节庆性活动被完全禁止，有关农村体育规

章制度的工作被限制。1972 年，全国政治形势好

转，农村逐渐趋于平稳，广大农民源于对生活的

热爱，在“文革”特定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，

利用劳动之外的闲暇 ，普遍地在青壮年社员中恢

复了娱乐性的体育活动。1973 年，国家体委《全

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纪要》，要求各级体委要切实

抓好与推动农村体育工作。1974 年，在“极左”

思想的主导下，“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农村业余文

化阵地”成为发展农村体育的主要指导方针，“农

村公共体育出现了畸形兴盛的境况” [7]。1975 年，

国家体委出台了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》，要求：

“农村人民公社应该积极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，

指导农民进行体育锻炼和测验。”在该时期，涉及

成型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文件较少，部分政策

还带有浓厚的“口号”“虚”“运动”等虚无化特征。

1.4 恢复和调整阶段（1978-1992 年）

“文革”后，活跃的政治空气与迅速发展的经

济建设，以及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到

恢复的新形势，使得国家体委确立了“坚持普及

与提高，侧重抓提高”的体育战略目标。为了普

及城乡群众体育，国家体委提出了要紧密联系地

方实际情况来开展农村体育的工作思路。1978 年，

国家体委在制订的《关于做好县的体育工作的意

见》中指出政府部门要将具有两场（400 米运动场

和固定看台的灯光球场）一池（室外游泳池）一

房（练习房）的要求列入县镇建设规划中，结合

生产劳动，积极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体育 [8]。农村

公共体育事业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。1979 年，

国家体委下发了《关于加强群体工作的意见》，强

调农村在开展体育运动时要符合农村生产方式、

生活方式等实际情况，并且遵循“勤俭节约、小

型多样、业余自愿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”的发展

原则 [9]。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

与快速推广，以及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

义现代化的有关指示，农村体育直接迈上了社会

化的发展道路。1983 年，国务院在批准的《关于

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》与《全国农村体

育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》 [10] 中提出了推进农村体

育社会化的具体改革措施。“地方体委要积极主动

地同共青团组织、文化部门、学校、妇联等社会

有关部门紧密合作，共同配合。一起搞好农村体

育工作” [11] 。“要以乡镇为核心，积极地、有步骤

地发展农村体育，重点抓好较为富裕的乡镇，争取

出现更多的先进县” [12]。1986 年，国家体委在《关

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中指出：“县体委应有行

政编制和相应的事业单位，包括开展业余训练和

进行技术辅导的机构、设施，逐步建成‘两场一

池一房’” [13]。1987 年，国家体委颁布了《全国体

育先进县的标准和评选办法》与《全国体育先进

县标准的细则》，要求各地要将体育机构、群体活

动、场地设施、体育机构等八个方面作为评定体

育先进县的标准。开展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，

不仅完善了县级体育的整体工作条件，而且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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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。在该时期，国家确

立了农村公共体育要以小城镇体育为重点的战略

方针，政策的颁布主体是国家体委，政策内容主

要是定性的、鼓励性的话语出现，政策的操作性

与可控性还不是很强。

1.5 深化改革阶段（1993-2004 年）

1992 年，国家体委结合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

的十四大报告，召开了以深化体育改革的“中山

会议”，指出未来的体育事业运行机制要逐步与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，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

相结合、以社会办为主的体育新格局。1993 年，

国家体委颁布了《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》，指

出：群众体育工作要继续坚持社会化的方向。要

建立健全群众体育各项法制 [14]。随后，农村公共

体育便开始朝着法制化与社会化的方向前进。1995

年，国家政府部门相继颁布了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》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 [15]，就如何发展农村

体育做出了重要指示。这两个文件出台后，地方

基层干部积极响应，加大了对体育硬件与软件的

服务力，让大多数农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体育的

成果。1996 年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《关于深化

改革加快发展县级体育事业的意见》，指出政府部

门要加强县级体育事业的组织和管理，广泛组织

和动员、吸纳不同社会力量来建设与发展农村体

育工作 [16]。进入 21 世纪，根据中共中央对新时

期农村文化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求，政府部门

结合乡镇本身发展状况，确立了发展农村体育要

以“乡镇体育”为重点的战略方针，主要体现在

《2001-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》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》这两个文

件中 [17]。2002 年 4 月，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《农

村体育工作暂行条例》，全面规划与部署了乡镇学

校体育、竞技体育、群众体育等不同方面的乡镇

体育工作。2003 年 5 月，体育总局、财政部、国

家民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《普通人群体育锻炼标

准》施行办法的通知，明确规定：“乡镇要把施行

《标准》作为农村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依据与内容，

要努力为农民参加《标准》锻炼创造条件”[18]。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“中央一号”文件精神，2004

年 3 月，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《关于在全国开展

“体育三下乡”活动的通知》，要求“坚持面向农

村，服务农民，积极构建农村体育健身服务体系” 

[19]。通过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，整个农村公共体

育事业出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，农民参与体育健

身的意识日益增强。在该时期，确立了农村公共

体育要以乡镇体育为重点的战略目标，政策文本

越来越多地以部门规章、行政法规、法律的形式

出现，政策内容具有鲜明的社会化、法制化、科

学化特征。

1.6 快速发展阶段（2004 年以后）

随着农业税收的逐步取消与国家对“三农问

题”的高度重视，农民的生活方式、消费结构、

体育需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而整个农村体

育的发展地位与发展方针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变

化。2006 年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《关于实施农

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》，该文件从建设健身工

程的价值与作用、为什么要建设健身工程、如何

建设健身工程等涉及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践亟需

解决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与要求，尤其

是提出了要为行政村配备“一场两台”的体育工

作任务，标志着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重点已经从

县与乡镇逐步延深与过渡到村庄。在“十一五”

期 间，“ 农 民 体 育 健 身 工 程 ” 被 直 接 纳 入 到 了

体 育 事 业 的 规 划 当 中， 具 体 文 件 有《 体 育 事 业

“十一五”规划》《“十一五”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规

划》《“十一五”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规划》等。

事实证明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作为一项民生事业，

它既促进了农民身心的全面发展，又有力地推动

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。2008 年，胡锦涛同

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：“要

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。”[20] 至此，

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建设工作开始驶入发展

的快车道。2009 年，国务院出台了《全民健身条

例》，明确了政府部门在发展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中

的主要职能与有关责任，再一次为维护农民体育

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与切实有效的法律

依据。2010 年，国家联合不同部门发布了《关于

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工

作的意见》，指出：“要完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，

推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” [21]。在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国家对农村公共体育的目标作出

了具体的要求与规定（见下表）。在该时期，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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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立了农村公共体育要以村落体育为重点的战略

方针，政策的数量与种类明显增多，体育政策目

标逐步回归理性，政策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，政

策的条文更加规范，整个政策体系更加完善。

2 启示

2.1 坚持政府主导是发展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

的先决条件

事实上，回顾新中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

的变迁历程，可以看到，正是由于政府的主导作

用，使得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政策的数量经历了从

无到有、政策种类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、政策文

本质量经历了从不完整到完整的历程。从建国初

期国家领导人对农村体育一系列文件的部署与规

划，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颁布与出台的《农

村体育工作条例》《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

意见》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农村公共体育政策，一

直到目前党的十八大后推出的《中央补助地方农

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关于加快发

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中

提及的有关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决议，都充分体现

出了党和国家对建设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高

度重视。

2.2 遵循农村实际情况是发展农村公共体育服务

政策的指导方针

历史证明，我们在制定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

策时，不能够采取“同质化”“大一统”“形式主

义”的战略方针，而要依据实际情况来研究与制

定政策的指导思想、发展目标、保障措施等具体

内容。“建国初期，我国确立了要‘结合生产和农

村实际情况’来发展农村体育的指导思想，为开

辟农村公共体育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” [22]。

在“大跃进”与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政府部门

曾出现过违背农村体育发展规律，制订了与农村

体育现实不相符合的目标与指导思想，为农村公

共体育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弊端与不利影响，这

种教训必须认真汲取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体育行政

部门注意了对农村体育规律的总结，提出了“因

人因时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小型多样、业余自

愿”的发展方针，为科学、健康推进农村公共体

育实践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2.3 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是发展农村公共体育服

务政策的重要前提

60 多年来我国农村社会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

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，而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

策的变迁也随着农村社会环境的变迁出现了起伏

落潮的境况，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。总的来说，

社会环境越和谐与稳定，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

建设就越完善，反之则越薄弱。在建国初期，我

国农村的经济还比较落后，农民对体育需求还不

强烈，此时期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主要是号召

性的、鼓动性的；在“大跃进”运动这一期间，

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出项了盲目的、不切实际

的大跃进态势；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农村公

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名称 涉及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

国务院 2011-02-15 《全民健身计划（2011-2015 年）》到 2015 年，50％以上的行政村建有体育健身设施与健身站

点，60％以上的农村建有体育组织，农村体育人口达到 32％

以上，其中，16 岁以上的农村居民（不含在校学生）达到

7％以上。
国家体育总局 2011-04-01 《体育事业“十二五”规划》 具体内容同上。

国家体育总局 2011-04-07 《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规划

（2011-2015 年）》

要求每 2000 村民至少得配备 1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。

国务院办公厅 2012-07-02 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

“十二五”规划》

到 2015 年，农村体育人口达到 32％以上。

财政部 2013-04-10 《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

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中央应补助每个行政村体育活动经费 1200 元 / 年。

国务院办公厅 2014-10-20 《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

育消费的若干意见》

到 2025 年，所有的行政村实现公共体育设施全覆盖这一目

标。

“十二五”期间出台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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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研究[J].体育与科学,2012(4):75-80.

[2] 汪金刚.全民健身视域下成都市社区体育文化建

设与发展研究[D].成都:成都体育学院,2015:11-

12.

[3] 陈耀东,王家宏,张应忠,等.苏州社区体育健身服

务的现状及发展研究[J].体育与科学,2005(2):48-

51.

[4] 战文腾.威海市城市社区体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

[D].济南:山东师范大学,2010:23-26.

[5] 李继文.城市社区体育健身文化建设探析[J].濮

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2006(3):102-103.

[6] 井红艳,李良胤.社区体育健身文化的内蕴与建

设[J].学术交流,2011(9):197-199.

[7] 张宝花,刘瑛,兰文婷.陕西省神木县社区健身活

动现状调查研究[J].山西大同大学学报:自然科

学版,2013(2):81-82,86.

[8] 房强,徐云.江苏省沭阳县社区健身活动现状调

查与分析[J].绍兴文理学院学报,2013(10):117-

12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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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体育服务政策开始走向畸形；改革开放后，“农

村的政治环境变得逐步稳定，农民生活水平不断

提升” [23]，国家出台的所有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

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。

2.4 提升政策的权威程度是发展农村公共体育服

务政策的基本保障

从公共政策理论来看，政策权威性与政策执

行效果成正相关，而政策权威性又与政策条文对

政策行为约束力的强弱以及政策制定主体的权威

级别有着正相关。通过考察新中国农村公共体育

服务政策的发展历程，可以发现，在 20 世纪 90

年代以前，政策条文的大多以“可以”“鼓励”“原

则上”“积极”等缺乏刚性约束的词汇出现，政策

制定主体主要停留在国家体委；20 世纪 90 年代

后，政策条文的语言在前期政策条文的基础上，

开始增加一些“应当”“必须”等约束政策行为相

对强的词汇，政策制定主体除了国家体委或者国

家体育总局外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等一些高层次的部门相继参与其中。实践

表明，90 年代后期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明显

要优于 90 年代以前。因此，在发展农村公共体育

服务政策时，政府部门要尽量增强政策的权威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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